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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之债的认定规则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标准的界定将影响着债权人利益保护和夫妻利益保护

的平衡。在此, 我们将结合案例梳理民法典时代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规则以及实务要点。 

 

一.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流变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是不断变迁的。2003 年颁布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规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

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或能证明

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此番规定, 

在设立之初意在规范“假离婚、真逃债”现象1, 认为能够减轻

财产交易的成本, 便于及时、合理地解决纠纷, 又符合日常

家事代理的基本法理。2学界一般认为“共债推定规则”是基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婚后所得共

同制”所形成的“利益共享制”, 3若一方所负债务并未直接带

来利益, 则被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4但认真研判后不

难发现,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采用的是推定

规则, 即只要发生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就推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 且将证明该债务为个人债务的举证责任

分配给夫妻中的非举债方, 这一规则明显有利于债权人。然 

 

                                                        
1 最高院法官认为, “2003 年之所以作出本条规定(第 24 条), 是因为当时存在夫妻双方相互串通、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害。”杜万华: 《当前民商事审判的九个重点问题》, 载《法律适用》2016 年第 7 期, 第 5-14 页。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重印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57 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17 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

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4 冉克平: 《论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兼析法释[2018]2 号》, 载《法学》2018 年第 6 期, 第 67-79 页。除“共债推定规则”

之外, 还有学者将第 24 条的推定标准表述为“婚内推定”标准, 见朱虎: 《夫妻债务的具体类型和责任承担》, 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 5 期, 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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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夫妻一方与债权人串通, 损害另一方的案件频频出现, 5当事人之间的

利益衡量显著失衡, 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与关注。6 

 

2018 年 1 月 18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

释》(法释[2018]2 号, 以下简称“《夫妻债务审判司法解释》”)替代了上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是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

需所负的债务, 债务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不予支持。7随后, 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

了《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 号), 规定正在审理的案件应当

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已经终审的案件应当严格把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标

准, 符合改判条件的案件应当加大调节力度, 做好对利益严重受损的配偶一方权益保护。由此可见, 

《夫妻债务审判司法解释》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修订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以新换

旧, 而且有明显的纠错导向, 以期更好维护夫妻关系中非举债方的利益。《夫妻债务审判司法解释》

将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 这样的安排更符合婚姻法法理, 

得到了学界的认可。8 

 

上述《夫妻债务审判司法解释》的审判理念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所

继承并进一步规范,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划分为“基于夫妻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和“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三

个层次。9其中, 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主要适用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名、一方事后追认等

明确表示愿意与配偶一起承担债务的情况。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对应着夫妻双方日常

家庭生活中的必要开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需要由债

权人能够举证证明, 该债务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或者是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

营, 才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层次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三个层次请见下表。 

 

                                                        
5 较为典型的有小马奔腾案, 小马奔腾创始人李明去世后, 其和建银文化基金公司签订的《增资及转股协议》因未能履约, 其遗孀

金燕被建银文化基金公司诉至法院承担 2 亿元股权回购债务连带责任, 见金燕与建银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8]京民终 18 号)。 
6 最高院法官认为, “(第 24 条颁布后)近几年又出现了新情况, 即夫妻离婚时或离婚后, 夫妻一方与债权人串通, 将合同签订日期倒

签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试图将夫妻一方个人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杜万华: 《当前民商事审判的九个重点问题》, 载《法律

适用》2016 年第 7 期, 第 5-14 页。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

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8 李洪祥: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构成依据的反思》, 载《江汉论坛》2018 年第 7 期, 第 97-103 页。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以及夫妻

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 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

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

承遍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67-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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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 “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即包括事前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也包括事后夫妻一方

的追认。10事后追认的方式, 不限于书面形式, 实践中可以通过电话录音、短信、微信、邮件等方式

进行判断。11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债务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例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 2020 年的一起案例显示, 夫妻非举债方虽对举债方所欠债务有所耳闻, 但对具体借款金额并不了

解, 是缺乏明确举债合意的表现, 并不构成对夫妻举债一方债务的事后追认。12 

 

第二个层次, “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则是以家事代理为根据。一般包括, 家庭日常生活所

需的吃穿用度、子女抚养教育经费、老人赡养费、家庭成员的医疗费用等。13 

 

第三个层次,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不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如果债权人能举证证

明该债务被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夫妻双方同意, 则该债务将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还需

要注意的是, “家庭日常生活”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范畴是略不同的。如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为了配合《夫妻债务审判司法解释》施行而发布的《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

知》(2018)提出了如下指导思路: “夫妻共同生活”在概念外延上大于“家庭日常生活”, 只要是夫妻双方

共同消费支配或者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的支出, 都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夫妻共同生产经

营”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较常见的有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一方授权另一方决定生产经营

事项等情形。审判实践中, 判断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要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夫

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负债务的不同情形 
构成夫妻共同

债务 

不构成夫妻共同

债务 

层次一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债务 √  

夫妻一方负债后另一方以追认等共同意思表

示认可该债务 
√  

层次二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  

                                                        
10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遍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67 页。 
11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遍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67 页。 
12 (2020)沪 02 民终 7399 号吴仲华与张慧疆、王志滢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 
13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遍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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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三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但债权人

有证据证明该债务被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夫妻双方同意 

√  

 

三. 夫妻对外担保之债的案例分析 

 

夫妻共同债务不仅包括借贷之债, 而且包括其他合同之债。还需注意的是,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而虚构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

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曾在《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 ([2015]民

一他字第 9 号, 以下简称《复函》)中表达了“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观

点。然而, 随着《夫妻债务审判司法解释》的施行以及审判实践的发展, 已不再对夫妻一方对外担保

之债采取一刀切的裁判观点。接下来, 笔者将通过若干案例分析来说明法院在夫妻一方以自己的名

义提供担保的情况下, 判断该债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时的关注点。 

 

案例 1: 最高人民法院赵敏、姬松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案14 

 

 

该案中, 青岭公司向获嘉农商行借款。姬松岭时任青岭公司法定代表人, 且持有该公司 50%的股权。

案涉贷款发生于姬松岭和赵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姬松岭系以其个人名义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担保。 

 

 

                                                        
14 案号: (2019)最高法民申 2302 号。 



    
 

5 
 

 

通力法律评述 | 银行与金融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姬松岭为青岭公司提供保证不仅为公司经营, 也为个人收益。因青岭公司系赵敏

与姬松岭婚后设立的公司, 所得收益已形成夫妻共同财产。既然青岭公司的经营收益已形成夫妻共

同财产, 而债务又系为青岭公司的经营所负, 因此, 案涉连带保证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在赵敏未

提供证据证明青岭公司的收益没有形成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 本案债务应以赵敏与姬松岭的夫妻

共同财产以及姬松岭的个人财产清偿。 

 

案例 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15 

 

 

 

 

该案中, 李某将其名下房产抵押给担保公司, 作为担保公司给文化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反担保。该反

担保进行了公证, 李某在公证过程中承诺自己没有结婚并出示了户口本; 房产也办理了抵押登记。后

文化公司未能到期还款, 担保公司在承担了担保责任后, 要求实现反担保, 执行被抵押的房产。 

 

王某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主张该房产为李、王二人婚内购买, 李某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 担保公司不

能善意取得抵押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只要王某在房产管理部门予以登记公

示, 就可有效保护自己的权益。本案中, 某担保公司取得涉案房屋抵押权时, 涉案房屋产权证登记的

所有权人仅为李某一人, 某担保公司亦要求李某提供单身承诺, 还审查了其户口登记簿, 未显示其

已婚, 在此情形下应当认定某担保公司系善意。担保公司善意取得了抵押权。 

  

                                                        
15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夫妻一方擅自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共有房屋抵押的法律后果》

https://mp.weixin.qq.com/s/ymBYha4w0rIwicZlIs2TSA (最后访问: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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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郭冰光、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抵押权纠纷再审案 

 

 

 

该案中, 张莉莉作为本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以该三套房产为本斯公司向广发银行深圳分

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张莉莉的丈夫郭冰光主张其对张莉莉以该三套房产

办理抵押一事不知情, 请求注销涉案房产上设定的抵押登记。 

 

该案经过一审和二审, 二审法院认为广发银行构成善意取得。但是,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审查

中指出, 二审法院应全面审查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在办理涉案贷款时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严格审查

义务, 并指令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再审法院认为16, 张莉莉作为夫妻一方, 以登记在其一人名下的上述

房产对外抵押, 广发银行作为外部第三人, 其基于物权公示效力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现无法律

法规规定抵押权人必须对抵押物上唯一登记权利人的婚姻状况及婚姻财产约定进行实质审查, 广发

银行在办理抵押贷款过程中不存在违规或重大过失之处, 二审判决认定广发银行构成善意取得, 对

涉案三套房产享有抵押物权, 既符合物权法的立法精神, 更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安全和稳定。 

 

纵观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 我国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历经了推定制到以

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裁判核心, 再到进行更为细化的分类的演变 在保护夫妻非举债方利益与

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以期兼顾对交易安全与家庭稳定的维护。 

  

                                                        
16 案号: [2019]粤 03 民再 2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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